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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年 6 月份第 5 次局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 年 6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00 分 

貳、 地點：Webex 視訊會議 

參、 主持人：陳副局長政良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威廷 

肆、 參加人員：全局長官、主管及隊長(視訊會議) 

伍、 業務簡報： 

一、 環設大隊、清潔科報告「無人機整備及運用現況與展望(設施組)」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 局長非常重視無人機之應用，未來可廣泛應用於業務管理及

紀錄，尤其本局所屬環境設施每月都應空拍紀錄 1 次，若有

重要工程施工及暫置垃圾(廢木料)移除作業進行時，請環設

大隊制定相關規定，以利紀錄作業前後之改變。另各掩埋場

均有使用年限，惟環設大隊內部有不同見解，還請環設大隊

主管將意見整合。 

(二) 使用無人機是為了強化蒐證及稽查能力，於建構「3D 稽查

網路」後，除減輕清潔區隊員之工作負荷外，亦能更有效嚇

阻違法案件發生，達事半功倍，請業務單位逐步精進業務執

行，以無人機輔佐巡查工作。 

二、 水保科、廢管科報告「無人機整備及運用現況與展望(業務組)」 

主席裁示：無人機上頭所搭載之貴重儀器(如光譜儀)於執行工作

時，業務單位務必特別小心操作，避免損壞。另關於漏油污染部

分，是否可利用無人機推估擴散速度、範圍及厚度等數據，請水

保科研議其應用可行性，以利於第一時間搶救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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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： 

江主任秘書明山： 

一、 昨日(6/27)市府召開本市永續發展推動成果檢討會議，市府已制

定三個年限目標(2021 年、2025 年及 2030 年)，就目前提報資

料顯示，本市溫室氣體排放基準年以 2005 年計，原設定 2021

年可望減少 3%，但實際不減反增，請空噪科了解各地方政府是

否有相同情況，以利檢討改進。另重大空污管制自治條例中，

尚有部分條文關係到減碳排，再請空噪科儘速進行立法工作，

若減碳排涉及相關局處單位時，應請本府各局處協助，請空噪

科研議相關減量對策，俾於下次會議提報。 

二、 環保署將於今年 10月份至本市辦理永續發展成果實地評鑑，請

環衛科就評鑑指標項目，如淨水與環境衛生維護、空地綠美化

及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等工作加強執行，並積極發布新聞稿。

另針對本局未回報永續發展推動相關文宣執行成果部分，查本

局目前有寶之林及「就是肥」與農會合作栽培有機米等文宣作

品製作，再請相關業務單位與綜計科聯繫，確認哪些 SDGs指標

logo 可配合上述宣導品進行印製，以達成市府列管目標，並爭

取環保署考核成績。 

三、 關於霧峰堆肥場管理部分，外埔綠能生態園區所產之沼渣每日

皆會運抵該場做為阿罩霧培養土翻堆，而培養土堆置屬於露天，

過程中易產生高濃度有機廢水，加上連日強降雨容易有逕流廢

水污染，請所屬清潔區隊務必妥善收集及處理高濃度有機廢水，

亦請環設大隊給予技術及經費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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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各業務單位配合辦理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綜計科工作報告。(詳如附件一) 

主席裁示：請秘書室及綜計科(資訊)加強對新進同仁之公文與公

務系統教育訓練。 

捌、主席裁示： 

無人機應用係未來科技趨勢，為增進本局各單位應用，爾後若有工

程施工、堆置垃圾處理或環境設施紀錄等工作執行時，皆請各科室

(大隊)以無人機紀錄施做前中後之情況，俟使用熟稔及技術可行下，

再進一步以無人機做為巡查工具，將科技辦案導入各項業務，請各

科室(大隊)主管積極研議辦理，以提升辦事效率。 

散會：下午 4 時 10 分。 

 


